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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0年 5月 17日 

發稿單位：公共關係室 

連 絡 人 ：書記官長兼行政發言人 劉秋雯 

連絡電話：037-330083#310   編號：110-008 
 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因應新疫情，取消 110年 5月 17日之庭期案件如

下： 

民事案件 

（1）和股：110年度訴字第 76號分割共有物事件（10時勘驗）。 

（2）詳股：110年度訴字第 7號拆屋還地等事件（14時 10分言詞辯

論庭）。 

（3）仁股：110年度苗小字第 246號返還消費借貸事件（14時 50分

言詞辯論庭）。 

（4）仁股：110年度訴字第 121號返還借名登記物事件（16時言詞

辯論庭）。 

刑事案件 

（1）愉股：110年度交附民字第 39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（14時調解

庭） 

（2）康股：110年度智易字第 53號、130號竊盜案件（15時審判

庭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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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慧股：110年度簡上字第 34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（15時準

備程序）。 

（4）慧股：110年度訴字第 144號傷害案件（15時 10分準備程

序）。 

（5）慧股：110年度交易字第 120號公共危險案件（15時 30分準備

程序）。 

（6）慧股：110年訴字第 136號偽造文書等案件（15時 40分準備程

序）。 

（7）慧股：110年度訴字第 118號偽造文書案件（16時 10分準備程

序）。 

少年及家事案件 

（1）真股：108年度苗家繼簡字第 6號分割遺產事件（16時審理

庭）。 

（2）真股：110年度婚字第 28號離婚事件（16時 40分審理庭）。 

以上案件之當事人或訴訟關係人若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承辦股。 


